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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第13.10B條作出。

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《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
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見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阮洪良

中國浙江省嘉興市，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三日

在本公告之日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、姜瑾華女士、魏葉忠先生、沈其甫先生，而本
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、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。

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君安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

作为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莱特”或“公司”）2020年非

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

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对福莱特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进

行了审慎核查，具体核查情况如下： 

一、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概况及后续股本变化情况 

（一）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关于核准福莱特玻

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【2020】2648号）核准，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0年12月31日非

 

序

号 投资者全称 获配股数 
锁定期 

（月） 

1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6,763,611 6 

2 UBS AG 6,763,611 6 

3 
北京磐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代“磐泽扬帆精选1号私募证券投资

基金”） 
2,705,444 6 

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,396,347 6 

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,024,687 6 

6 



12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,043,625  6  



6 
天风(上海)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 
2,705,444 0.13 2,705,444 0 

7 GOLDMAN SACHS & CO. LLC 15,218,126 0.71 15,218,126 0 

8 

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（代“时代复兴磐石六号私募

证券投资基金”） 

3,550,896 0.17 3,550,896 0 

9 
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

业(有限合伙) 
3,381,805 0.16 3,381,805 0 

10 
上海申创浦江股权投资基金合

伙企业(有限合伙) 
3,381,805 0.16 3,381,805 0 

11 
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

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
3,381,805 0.16 3,381,805 0 

12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,043,625 0.14 3,043,625 0 



五、保荐机构意见 

1、福莱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数量、上市流通时间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； 

2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承诺； 

3、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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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代表人：

周 琦 胡伊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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